
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开展教育系统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影像、

海报展作品征集活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

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全方位展现教育系统抗疫斗争的伟大

实践，经研究，定于 2020 年 11 月开展教育系统抗疫斗争伟大实

践影像、海报展，现将影像、海报展作品征集活动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大力弘扬伟

大抗疫精神，全面总结教育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与经

验。通过征集教育系统抗疫斗争的摄影、视频、海报作品，并组

织线上和线下展览，切实反映教育系统作出的工作努力和取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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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成绩。

二、展示主题

教育系统抗疫斗争伟大实践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承办单位：中国青年报社、北京印刷学院。

四、征集对象

（一）全国大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、学生（含留学生）以及

学生家长等。

（二）关注教育系统抗击疫情的摄影家、摄影摄像爱好者、

设计师等。

五、展示内容

（一）围绕“驰援一线”专题，展现高校医学院及附属医院

全力抗击疫情，在疫情期间站出来、冲上去，派出精锐队伍支援

疫区，奔赴最危险的前线阵地，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坚持战

斗在疫情第一线。

（二）围绕“心理辅导”专题，展现教育系统切实履行自身

职能职责，主动做好疫情防控中的心理疏导，有针对性地开展紧

急心理危机干预，强化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普及，

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疫情带来的心理恐慌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。

（三）围绕“疫苗研发”专题，展现高校科研人员主动把研

究精力投入到战“疫”攻关任务上，在疫苗研发、特效药物、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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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科学研究攻关、公共卫生与公共治理研制以及防控策略完善等

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，为战“疫”注入教育系统科技力量。

（四）围绕“校园防疫”专题，展现校园师生主动担当，积

极参与到战“疫”ᒠ瀀耀为ѭഥ᠀

展现ሀѾ䟾贫 ⬾䆌⣛⢗፺ ̀፺⧡甴鄩鐀᥊㐾生㌀六⠀ձ动ᛨ㐀ޤ␀ഔ园场㐾 Ⴌᑾ ᰨ䐀ᵀ⣔
ĥ策略ཷ⥧自⽝一⣛ ⤀四

，围“校园害Ѐ专题，展 园ޟ㴰用ѥ㒱⩾᭕机ĥ策略ᵾ䰭ɸ害究Ѐ̀展 Ѐ展 䂬挥展⧨㓀Ǝ᭓䳾⬾⛨动̀㢜ྵ四围绕校园终ጱ统专题
展现园ጱ统科ṧ㦤⧤吅瘷䔀园

⑃题≖䝀㽄∀⧡甴鐃⧡萀㐾ձ动通㖎 ࡀ 公六墔鐃ีㅷ㌇ᔀẏ题␀共㜴鐲Ѐ“园ጱ统科技 䗧䘟ഀ动大Ѐߟ 展⧡偖瑡ഠႬᑾᤀЀ 展⧤ႬЀ̡፦ᬾ➧ᵀ⣔ㅷ 四围
“

校园Ȁ⌱Ⴌᑾ题
，

现䈀园儀㐾⣓ᔀႬ动心ጱ统 展⧡䤀究ᑾ䘗ẏケ慰为绪ሀ⧤虑镈园ऀ专题ᘀᔀࢇ究动㲈ᵀᖅࡎᕈ究动椀自䆌⣛ࡎ㎮ࠀ策略大ࢅ终⯆战责ԇ⡛投ࠀ运ी四̙ 疫̲耀园㐾㊛〄Ā药〄㜴阵㐾㨞䙓㢜ྵ
ഭࡎ

ᴲ开ᕛȋ统x̀⤀ȋ
ᑾ录

ᗎ统ᕈቊᒭႬ动Ṋㄊ�✀识ٰॊࡎ场⠀动ࢧ殊㵾审园⡠



— 4—

（九）围绕“就业季”专题，展现教育部门大力推进网上就

业服务，组建就业大市场，共享岗位信息，开展网上就业服务。

积极开拓就业渠道，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、身体残疾毕业

生等群体提供“一对一”的帮扶。

（十）围绕“开学季”专题，展现学校科学谋划秋季开学疫

情防控工作，“一校一策”制定完善校园突发疫情处置预案，开

展应急处置模拟演练等，满足秋季开学疫情防控相关要求，保障

师生正常教育教学秩序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参加征集活动的作品报送者必须拥有对该作品的著作

权。报送作品须为本人作品，不得抄袭、拷贝、仿冒，同时要保

证作品没有侵犯他人的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及其他

合法权益，评审后如被检举经查证属实者，取消入选资格，主办

方不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（二）参加征集活动的作品报送者有义务向主办方证明其作

品的真实性，不允许后期抹除、添加和移动照片中的视觉要素。

摄影类作品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入选作品原始影像文件（数码

原始数据或底片），用于专家鉴定及制作展览照片等，之后归还

底片。对不能按规定时间和要求提供原始影像文件的入选作品的

报名者，即视为自愿放弃入选资格。

（三）对于入选作品，作品报送者拥有其版权，主办方拥有

使用权，包括但不限于用于教育系统抗击疫情的宣传和复制后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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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画册、宣传册等印刷品使用。

（四）具体格式。

1. 摄影作品：征集作品须原创作品，必须保留数码照片拍

摄信息，否则视为无效。报送作品为 JPG 格式，图片长边不小

于 3000 像素；图片命名为“作品名称+报送者姓名”，组照不限

张数，以文件夹形式打包命名。

2. 摄像（视频）作品：征集作品可以是纪录片（10 分钟以

内）、剧情片（10 分钟以内）、宣传片（3 分钟以内）、短视频（3

分钟以内）四种中的一种，每件作品均需提交 MP4、MOV、AVI

或 VOB、MPEG 等常用视频格式（不压缩，像素比例为高清 1920

×1080）和 FLV 格式（FLV 格式视频大小不要超过 200 兆)两种，

同时配以中文字幕，包括片头、片尾、字幕。

3. 海报作品：征集作品须为原创作品，报送作品为 JPG 格

式，RGB 模式，A3 幅面，300dpi；图片命名为“作品名称+报送

者姓名”，系列作品不限张数，以文件夹形式打包，文件夹命名

为“作品类别+作品组别+报送者姓名”。

（五）对于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为（包括但不限于可能

严重误导公众认知、具有欺诈性质等一切违反国家法律、社会道

德、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情形），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参展资格。

（六）本次作品征集活动不收取费用，不退稿且不退存储介

质。征集作品在邮寄、发送过程中损毁、灭失或迟到、未到的，

相关损失及后果由报送者自行承担。主办方拥有本次征集活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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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解释权。

（七）经过专家评选，本次活动将从报送作品中遴选一批优

秀作品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展出，并颁发证书。

七、报名方式

（一）摄影、摄像（视频）作品报名：分专业组和业余组两

个组别，接受个人投稿和单位集体投稿。请于 2020 年 10 月 30

日前将报名表（见附件）、作品和本人真实有效信息以电子邮件

发送至：jyxtkydz2020@vip.163.com，纸质资料邮寄至：北京市

东城区海运仓 2 号中国青年报社运营中心新闻事业部（邮编：

100702）。联系方式：中国青年报社肖成龙，010-64098069。

（二）海报作品报名：分专业组和业余组两个组别，接受个

人投稿和单位集体投稿。请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将报名表（见

附件）、作品电子版和本人真实有效信息以电子邮件发送至：

haibao2020zy@vip.163.com（专业组）、haibao2020yy@vip.163.com

（业余组），报名表、作品 A3 打印稿在内的纸质资料邮寄至：

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二段 1 号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（邮

编：102600），邮件注明作品组别。联系方式：北京印刷学院于

老师，010-60261131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丰瑞，010-6609647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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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教育系统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影像、海报展作品征集

活动报名表

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教育部办公厅代章）

2020 年 10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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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教育系统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影像、海报展
作品征集活动报名表

作品组别 专业组【 】业余组【 】

作品类别 摄影【 】摄像（视频）【 】海报【 】

作品名称

姓 名

联系电话

拍摄时间

电子邮箱

身份证号

通讯地址

作品说明

本人承诺：报送作品为本人作品。

签名：

备注：1.作品类别、作品组别：请在【 】中画勾。

2.作品说明：200 字以内，照片拍摄时间（年月）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的描述，

海报创意的构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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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2020 年 10 月 12 日印发


